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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明 玲  所  長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一、經營管理決策事項 

1. 年度決算表冊，經監察人查核，報告意

見於股東會。 

   

(註1)

 公 228、公 219 

2. 期中減增資，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之議

案，經監察人查核，報告意見於股東會

    公 168-1 

3. 半年度財務報告，經監察人承認。     證 36 

4. 公開發行公司資產減損情形     金 管 證 六 第

0940001669 號函 

5. 變更公司章程，包括但不限下列事項：

－增加或減少額定資本總額 

－公開發行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選舉，

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者。 

   ● 公 172、277 

(註2、註3、註4) 

公 192-1、216-1 

 

                                                 
註1 : 監察人之查核報告應以書面為之，至於監察人是否應於股東會親自報告審查意見，公司法並無明文規定，如

有爭議，可逕循司法途徑解決。(經濟部 90.5.18 商字第 09002097920 號函) 

註2： 依據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項規定，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項各款(有關出租、讓與或受讓主要營業或財產)之事項，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

時動議提出。另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之 1規定，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盈餘轉增資及公積轉增資案，亦不得

以臨時動議提出。另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10-1 第 1 項規定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及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56-1條第2項規定發行認股價格不受第53條規定限制

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註3： 公司法尚無規定減少資本應於召集事由中列舉，自得以臨時動議提出於股東會。惟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經濟部 92.2.6 經商字第 0920205640 號函)；惟請注意公開發行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行記載及遵

行事項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9款應將減少資本之原因、數額等載明於議事手冊規定。 

註4： 上市(櫃)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規定買回之庫藏股，未於三年內轉讓予員工者，應辦理減資之變更

登記，係屬法定減資之事由，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通過，亦毋庸向債權人通知及公告。(經濟部 92.6.16 經

商字第 092021207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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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設置獨立董事 

－選擇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方式 

－股息、紅利分派之方式及員工分配紅

利之成數 

－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

格轉讓予員工，依規定應提請股東會

決議之事項，應於章程中定之。 

－公司發行認股價格不受募發準則第

53 條規定限制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依規定應提請股東會決議之事項，應

於章程中定之。 

 

證 14-2 

證 14-4 

公 198、227 

公 235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本 公 司 股 份 辦 法 

10-1(註 2) 

募發準則 56-1 (註 2)

 

 

 

 

6-1. 股東會議事規則 

6-2. 受理股東常會提案期間及處所 

6-3. 股東提案未列入議案之理由說明 

6-4. 董事會議事規範 

 

 

 

 

 

 

 

 

  

 

公 182-1 

公 172-1 

公 172-1 

證 26-3 

7. 公司決議解散、合併、分割、股份轉換

 

7-1.合併後之合併事項報告 

 

 

 

 

 

 

 ● 公 172、316、企併

29(註 2) (註5) 

公 318、企併 26 

8. 金融機構之董事於與他人洽談有關公

司整併計畫前，應經董事會授權。 

    金 管 銀 ( 四 ) 字 第

0944000299 號函 

                                                 
註5： 公司與其他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公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

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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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結(變更或終止)出租全部營業、委託

經營或共同經營之契約 

9-2. 讓與全部或主要營業或財產 

9-3.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

運有重大影響者。 

● 

 

● 

● 

 

 

 

 

 

 

 

 

 ● 

 

● 

● 

公 172、185(註 2) 

 

公 172、185 企併 27

公 172、185 企併 27

 

 

 

10. 簡易合併時母、子公司之合併決議 ●    企併 19 

11. 非對稱式合併時存續公司之合併決議 ●    企併 18 

12-1. 解除轉投資之限制 

12-2. 未解除轉投資限制者，轉投資總額

超過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所

有轉投資決議 

 

 

  ● 

● 

公 13 

公 13 

13-1. 董事會選任董事長、副董事長及常

務董事 

13-2. 董監事報酬 

－於股東會議定 

－於公司章程訂明 

－於公司章程訂明授權董事會有條

件支給議定 

● 

 

 

 

 

   

 

 

 

● 

公 208 

 

 

公 196 

公 277 

(註6) 

14. 解除董事競業行為禁止 

 

 

14-1. 董事違反競業禁止之所得歸入案 

   ● 公 209、證 26-1 

(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 

公 209-5 

15. 同意經理人兼任其他營利事業經理人     公 32 

                                                 
註6 公司章程經股東會決議，訂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於法尚無

不可，至其支給是否超乎同業標準，係屬具體個案認定，如有爭議，宜循司法途逕解決。（經濟部 930308

商字第 093020308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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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排除經理人競業行為禁止     公 32 

17. 上市(櫃)公司訂定「道德行為準則」     台 證 上 字 第

0930028186、證櫃

上字第 34522 號函 

18. 申請或撤銷公開發行     

(註7) 

公 156 

上市櫃申請書要求

文件 

19. 申請上市或上櫃      

20. 申請終止上市(櫃) ● 

(註 8) 

  ● 

(註8) 
上市(櫃)公司申請有

價證券終止上市(櫃)

處理程序 

21. 上市(櫃)公司從事大陸地區投資或授

權董事會於限額內執行大陸投資 

    投審會要求檢附文

件 

22. 大陸投資情形     公 202 

23. 公司章程已訂明定額或定率並授權董

事會決議者，辦理股息或紅利之分派

暨公積撥充資本 

●    公 240 

公 241 

24. 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公 228、公 239 

25.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     公 211 

如為年度虧損，得於

營業報告書中記載 

26. 經理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     公 29 

27. 購買董監事責任保險 

－訂定於公司章程 

 

 

   

●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

實務守則 39、49 

                                                 
註7： 新上市(櫃)公司應交易所或櫃買中心要求，承諾於上市櫃掛牌後之最近期股東常會或股東臨時會時修正公司

章程，將撤銷公開發行列為應提股東會決議之事項，且於上市櫃期間均將不變動上開條文。 

註8： 終止上市(櫃)案應經董事會或股東會特別決議，且表示同意之董事或股東，其持股需達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

之二以上。如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宜提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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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會決議   

28. 分公司設立、變更或裁撤  

(註9) 
  

 

 

公 130 

29. 公司向法院聲請重整 ●    公 282 

30. 公司遷址     需符合公司章程 

31. 股東會延期或續行集會     公 182 

32-1. 公開承銷股票徵提辦法 
32-2. 公開發行股票公司提撥向外公開發

行之比率如高於發行新股總額之百

分之十者，應由股東會決議。 

 

 

   

 

 

證 28-1 

33. 屬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公司選擇免

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促產 9 

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負責人之選任     

1. 選舉董事、監察人、獨立董事    選舉事項 

 

公 172、198 

(註10、註11) 

2. 上櫃公司選舉具獨立職能監察人    選舉事項 

91 年 2 月 25 日以後

向 OTC 申請股票初

次上櫃之公司適用 

3. 選舉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 ●    公 208 

4. 解任董事、監察人    ● 公 199 
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 

                                                 
註9： 分公司之設立為公司章程相對記載事項，非經載明於章程，不生效力。 

註10： 依經濟部 95.2.8 經商字第 09502011990 號函，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註11：公司修正章程增加董事人數，股東會得就增加董事人數進行補選，而補選董事之任期與原任期相同。(經濟

部 92.5.5 經商字第 092020910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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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理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提名期間及處

所 
    

公 192-1、216-1 

6. 審查股東及董事會提出之被提名人資

格及列入候選人名單與否 
    公 192-1、216-1 

7. 對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另選訴訟代表

人 

   選舉事項 公 213、225 

8. 檢查人之選任    選舉事項 公 184 

9. 選任清算人    選舉事項 公 322 

10. 清算人報酬     公 325 

三、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      

1. 募集、發行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公 266、 

公 277；需符合公司

章程 

2. 決議盈餘轉增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積轉增資 

●   ● 公 240、241、266；

證 26-1(不得以臨時

動議提出) 

3. 訂定增資發行新股除權、除息基準日及

停止過戶日 

●    公 266 

4. 股東出資以現金以外之財產抵繳股款

之數額(實行後應送請監察人加具意

見) 

    公 156、公 274 

5. 發行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 ●    公 156、公 274 

6. 變更現金增資或募集公司債計畫經核

准後，有重大變更時。 

●    募發準則 9 

7. 募集公司債之原因及有關事項 ●    公 246 

8. 可轉換公司債換發新股 ●     

9. 特別股轉換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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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決議減資彌補虧損或退還現金股款     公 168 

11. 減資退還現金以外之財產及其抵充數

額 

    970129 經 商 字 第

09700511280 號函 

12. 私募有價證券價格訂定依據及合理

性、特定人選擇方式、不採用公開募

集之理由、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預

計達成效益 

   ● 證 43-6，金管證一字

第 0940004469 號函

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 

13. 私募有價證券價格訂定及發行 ●    公 266 

14. 決議收買股份供轉讓員工 ●    公 167-1(興櫃及其

他公開) 

15. 訂定及修正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    證 28-2 (上市櫃) 

16. 依證交法 28-2 買回之庫藏股註銷減

資 

●    證 28-2 (上市櫃) 

17. 依公司章程規定訂定或修正員工認股

權憑證之發行及認股辦法 

● 

(註12) 

 
 

  公 167-2 

證 28-3 

募發準則 56、57 

18. 上市(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決議及

執行情形 

●    證 28-2 (上市櫃) 

19. 變更買回本公司股份目的 ●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本公司股份辦法 2 

20.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得低於市

價(上市及上櫃公司)或每股淨值(興櫃

及其他公開發行公司)。 

●   ● 募發準則 56-1、76 

21.庫藏股轉讓與員工之價格得低於成本。 ●   ●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本 公 司 股 份 辦 法

10-1 

                                                 
註12： 實務上，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及認股辦法之主要內容如於實際發行前有變更時，應經董事會決議並報經金

管會核准後公告；惟如僅先發行股票再辦理變更登記，則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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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若於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及認股

辦法中明訂「於股本變動時之調整認

股價格方式」、或「盈餘轉增資及資本

公積轉增資時，得增發員工認股權憑

證或調整認股股數者，是否於董事會

及股東會討論盈餘轉增資及資本公積

轉增資案時，併同敘明下列事項：1. 

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流通在外得認購

股份數量、按股本變動比率調整加發

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調高可認購股數所

增加發行股份，暨對股東權益之影

響。2. 加發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調高可

認購股數所增加發行股份是否超過公

司章程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三

規定所載之可認購股份數額之情事，

如有，發行公司應修改章程相關內容

符合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三規

定。 

● 

  

● 公 240、241 

募發準則 57 

 

證期局員工認股權

憑證疑義問答之問

答補篇(一)之修正問

答對照表 

 

發行人募集與發行

有價證券案件檢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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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明 玲  所  長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四、財務預測      

1. 編製及更新(正)財務預測     公開財務預測資訊

處理準則 4 

2. 已公開財務預測，於年度終了後，稅前

損益差異達 20%以上者且金額達三千

萬元及實收資本千分之五 

  
( 列 入

營 業 報

告) 

 

 

公開財務預測資訊

處理準則 25 

五、會計及監理制度      

1. 訂定及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發行人募集與發行

有價證券處理準則

69 

建立內部控制制度

處理準則 4 

證 14-3、14-5 

1-1. 訂定對子公司必要之控制作業 

1-2. 內部控制制度之有效性考核 

 

 

    

證 14-5 

2. 訂定及修正年度稽核計畫    
 

建立內部控制制度

處理準則 13 

3. 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之出具及修正    
 

建立內部控制制度

處理準則 24 

4. 訂定及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

序」（含子公司）經董事會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理準則 6 

證 14-3、14-5 

4-1. 取得或處分資產屬處理程序所訂範

圍者 

   
 

取得處分或資產處

理準則 9 

4-2.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須經監察人承

認)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理準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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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向關係人取得之不動產，經依規定評

估結果，較交易價格為低者。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理準則 17 

5. 訂定及修正「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

程序」 

    得併入「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理程序」 

證 14-3、14-5 

6. 訂定及修正「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理準則 8 

證 14-3、14-5 

7. 訂定及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經董

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理準則 11 

證 14-3、14-5 

8. 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利害關係之事

項 

   
 

證 14-3、14-5 

9.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易    
 

證 14-3、14-5 

10. 重大之資金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證 14-3、14-5 

11-1. 背書保證超過額度，應經董事會同

意，並由半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

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

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報經股東會

追認之。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理準則 19 

11-2.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理準則 17 

11-3. 指定背書保證專用印鑑保管人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理準則 17 

12.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證 14-3、14-5 

公 20、29 

13-1. 任免內部稽核主管     內部控制處理準則 

11 

證 14-3、14-5 

13-2. 任免公司財務、會計主管     證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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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任免主辦會計人員     商會 5 

14. 公司營運計畫、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

度財務報告 

    董事會議事辦法 7 

六、會計原則及估計變動 

1. 申請會計原則變動     應於改用新會計原

則前一年底前向證

期局申請 

2. 申報會計原則變動累積影響數  
(報告) 

  

 

應於改用新會計原

則年度開始後二個

月內，計算實際累積

影響數，提報董事會

後向證期局申報 

3. 會計估計變動(有關折舊性、折耗性資

產耐用年限及無形資產效益期間之變

動) 

   

 

應於改用新會計估

計前一年底前向證

期局申請 

4. 依 34 及 35 號公報評估資產，產生鉅

額資產減損或損失達一億以上者 

   

 

94年4月15日 

金 管 證 六 字 第

0940001669 號函 
95年4月4日證期六字

第09570100218號函

(95年4月12日台證上

字第0950007026號

所引用) 

 
 



 

 
13

pwc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台北市基隆路一段 333 號 國際貿易大樓 27 樓 
27/F Int‘l Trade Building,  
333 Keelung Rd., Sec.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el: (02) 2729-6666 
Fax: (02) 2729-0176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薛 明 玲  所  長 

 

 

類 別 決 議 方 式 表 決 方 法 

普通決議 董事過半數出席，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過 1/2 x 過 1/2) 
董事會 

(註一) 
特別決議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2/3 x 過 1/2) 

普通決議 

 

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同意。(過 1/2 x
過 1/2) 

特別決議 

 

 

 

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同意。(2/3 
x 過 1/2) 
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不足前項定額者，得以已發行股份總

數過半數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過 1/2 x 2/3) 股東會 

假決議 

 

 

 

 

僅適用於普通決議事項，當股東會出席表決權不足普通決議之定額時，

得由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同

意，為假決議。將結果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召集股東會，對於

假決議結果仍有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數同意，視同決議通過。(1/3 x 過 1/2) + (1/3 x 過 1/2) 

 

 

 

 


